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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高温作业中暑身亡，家属索赔40万
属“疾病”还是“意外”？ 法院：保险公司支付40万元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姚竞燕 陈晓维

本报讯 李师傅是某造船企业的员工，

在高温天气中工作中暑身亡。 企业为李师傅

投保了 40 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而保

险公司却以中暑属于保险合同免责事由中约

定的“疾病” 范畴而不予赔偿。 李师傅的家

属不认同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 认为中暑应

属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 诉至法院，

诉请保险公司支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金 40

万元。 中暑身亡属于“疾病” 还是属于“意

外伤害”， 保险公司该不该赔？ 近日， 上海

金融法院审理了这起上诉案件。

某造船企业以李师傅为被保险人向保险

公司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保险期

间， 李师傅中暑身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出具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李师傅受到的

事故伤害为工亡， 保险公司亦确认李师傅死

亡原因为中暑。

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约定， 因下列原

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残疾或烧烫伤的，保险

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被保险人因疾病、

妊娠、流产、分娩、药物过敏所导致的。保险条

款释义部分约定，“意外伤害：指以外来的、突

发的、 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

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因保险

公司拒赔， 李师傅的家属诉至法院， 要求保

险公司赔偿保险金 40万元。

作为保险金受益人的李师傅的家属认

为， 李师傅的身亡属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

“意外伤害” 情形， 保险公司理应赔偿。 保

险公司认为， 李师傅的中暑应属于“疾病”，

根据保险条款中免责事由的规定， 被保险人

因疾病所导致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赔

偿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李师傅的死亡直

接原因在于工作环境中的高温引起体内热量过

度积蓄， 从而引发身体机能变化， 系由外来因

素所致， 符合意外伤害的外来性特征。 同时，

李师傅在工作时发生中暑事故， 具有突发性和

不可预见性， 且伤害的发生非其本意。 保险公

司亦未举证证明李师傅的死亡系因其自身疾病

因素导致。 此外， 根据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

的约定， 保险公司并未将中暑列入意外伤害的

免责范围， 也未对疾病的具体情形是否包含中

暑作出说明、 解释。

法院认定，李师傅的死亡符合“意外伤害”

的情形，对保险公司认为中暑属于“疾病”范畴

而不予赔偿的主张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保

险公司向李师傅的家属支付保险金 40万元。保

险公司不服，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上诉。

就该案涉及的法律问题， 该案主审法官姚

竞燕表示， 我国法律法规并未对“意外伤害”

的定义作出明确规定。

上海金融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并无证据证

明李师傅中暑身故系因其自身疾病和高温工作

环境共同导致， 因此可以认定李师傅中暑完全

系由高温等外部因素引起， 符合意外伤害外来

的、 突发的、 非本意的特征， 也与保险合同订

立时双方所期待的保险利益相一致， 并未超出

保险合同的射幸范围。

本案中， 保险合同中并未对“疾病” 的内

涵和外延进行明确约定， 在当事人对该保险条

款内容存有争议的情况下， 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险法》 第三十条的规定， 应当作出有利

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因此， 保险公司

在制定保险条款时， 应当对保险条款中的免责

事由及其涉及的概念， 作出尽可能详尽的约定

和定义， 以免在出现争议的情形下， 承担不利

的法律后果。

日前，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因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 在

提供劳动时未能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 工作量、 劳动报酬等常是口头约定。

一旦发生纠纷， 很难拿出其与用人单位存

在劳动关系的证据， 这将导致他们承担很

大的诉讼风险。 近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

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宝山法院） 与上海市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以下简称上海宝山检

察院） 联动， 合力解决一起农民工确认劳

动关系纠纷案件， 有效保护农民工的合法

权益， 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戴女士因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害，

为申请工伤认定， 向上海市宝山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确

认与某餐饮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仲裁期间， 戴女士提交了某餐饮公司

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以及戴女士诉

讼代理人与公司经理的通话录音， 但因证

据不足， 仲裁委员会对戴女士的请求事项

不予支持。

后戴女士不服仲裁裁决， 诉至上海宝

山法院。

审理过程中， 戴女士虽申请了法律援

助律师， 但由于其本人对自己的诉讼权利

没有充分清醒的认识， 在参与诉讼及举证

方面态度消极， 对案件基本事实无法提供

关键证据。 而公司方自始至终否认与戴女

士存在劳动关系及其他任何关系， 甚至称

从未见过戴女士。 该案办理一时陷入困境。

承办法官认为， 戴女士是来沪务工人

员， 文化水平较低， 属于弱势群体， 缺乏

维权意识， 又因交通事故受伤可能致残，

没有能力提供更多的证据材料， 且公司方

否认与戴女士存在劳动关系及其他任何关

系。 为更好地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承办

法官建议戴女士通过检察院支持起诉的方

式依法维权。

在征得戴女士同意后， 上海宝山法院

决定启动法检联动的工作机制。 经两部门

沟通， 在戴女士的申请下， 宝山检察院决

定帮助戴女士支持起诉。

通过检察机关协助戴女士调取其银行

卡账户明细，发现该餐饮公司股东曾多次向

戴女士转账，且转账摘要明确备注为工资。

庭审中， 餐饮公司对上述材料无法作

出合理说明。

据此， 上海宝山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

决， 确认戴女士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判

决后， 公司并未上诉， 该案已生效。

案件生效后， 承办法官及时联系戴女

士告知案件生效信息及后续事项。 戴女士

对法、 检两单位在案件中提供的帮助表示

了感谢， 接下来将根据案件生效判决去申

请工伤理赔。

未签合同，农民工劳动关系认定难？
宝山法院审理首例启动法检支持起诉机制的劳动纠纷案件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高松

本报讯 酒后与朋友发生口角， 听朋

友说要找人来收拾自己， 便借着酒劲开车

上路， 还深夜闯入对方民宅企图挑衅。 近

日， 崇明区人民检察院对李某以非法侵入

住宅罪、 危险驾驶罪向崇明区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最终法院认定李某犯危险驾驶罪，

判处拘役 2个月， 并处罚金 4000 元， 对其

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数

罪并罚， 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 6 个月，

并处罚金 4000元。

去年 4 月的一天晚上， 李某同几个朋

友一起喝酒， 其间他一个人喝了四五瓶黄

酒和十几瓶啤酒， 带着浓浓醉意的李某和

一起聚餐的朋友发生了口角， 朋友说要叫

施某来收拾他。 听到这里， 李某情绪越发

激动， 直接开车来到了施某家里， 先是冲

入位于施某家一楼对外出租的工人宿舍，

吵醒睡梦中的工人， 还掀开他们的被子，

大声嚷着要找施某。 见没人答应， 又上到

二楼施某和家人居住的房间， 砸坏门窗进

入到施某家中。

施某听到玻璃被砸碎的声音赶紧起

床查看， 发现自家二楼卧室和大门的玻

璃被砸碎了， 赶紧打电话报警。 李某发

现民警前来， 赶紧驾车逃窜， 后被民警追

停 。 经鉴定， 李某血液中乙醇浓度为

1.69mg/ml， 已属醉酒驾驶机动车， 构成

危险驾驶罪。

检察官认为， 李某通过砸碎门窗的方

法， 非法进入施某家中， 该行为侵犯了他

人的住宅不受侵害的权利。 根据相关司法

解释， 非法侵入住宅中的住宅即是刑法意

义上的“户”， 是指住所。 承办检察官前

往现场查看后发现， 施某家房屋二楼是施

某及其家人的日常住所， 应认定为“户”，

李某在未经施某同意的情况下， 强行闯入

施某的住宅， 其行为已涉嫌构成非法侵入

住宅罪。

近日， 经崇明检察院提起公诉， 上海

崇明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如上判决。

醉酒后危险驾驶 还闯入民宅闹事
法院：数罪并罚获刑 6个月，处罚金 4000元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因为迟到， 袁女士只能摸黑进入

放映厅。 谁料， 她却因为不慎摸到凸起的隔音

板而导致手掌骨折。 为此， 袁女士将影院告上

了法庭， 要求承担所有经济损失。 日前， 浦东

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2021 年 2 月 12 日 21 时 40 分许， 袁女士

来到浦东一家电影院观影， 由于迟到了一会，

当她走进放映厅时， 照明灯已经暗了。 于是，

袁女士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自己的座位。

袁女士说， 因放映厅灯光昏暗， 以及走廊过道

墙侧存在装饰物， 致使她的手掌与装饰物发生

触碰， 致其受伤。 后经医院诊断， 袁女士手掌

为掌骨骨折。 为此， 袁女士认为， 影院作为经

营者， 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维护她的人身安

全。 袁女士起诉影院， 要求其承担 100%的赔

偿责任， 赔偿自己医疗费、 误工费等合计 5.9

万余元。 而影院方对袁女士要求影院承担

100%的责任比例不认可， 认为袁女士无法证

明她的伤是在电影院发生的， 如果袁女士确实

在影院发生的， 应该在第一时间向电影院工作

人员提出， 当时电影散场的时电影院里是有工

作人员的。 影院确认当时袁女士迟到了， 当时

也确实电影院没有工作人员拿手电筒做引领。

影院方也确认墙面上确实有类似于木板的突出

物， 那个突出物是隔音板。

法院审理后表示， 根据本案当事人陈述和

证人证言及其他证据， 法院认定袁女士右手掌

受伤是发生于影院处， 影院所提袁女士的伤不

是发生在影院的意见， 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责任承担的比例问题。 就袁女士

而言， 本案袁女士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成年人， 其到达影院时， 电影已经开

映， 影视厅内电灯已灭， 仅凭荧幕上闪烁的亮

光， 靠墙走在内部走道时， 对其中可能出现的

安全风险应当具有一定的认知和预见， 理应格

外小心， 尽到更多的注意义务， 为此， 袁女士

对自己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和谨慎安全义

务， 应承担主要的责任， 对此法院酌定袁女士

承担责任比例为 70%。

就影院而言， 其作为经营者和管理者， 是

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 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维

护袁女士的人身安全。 当袁女士观影迟到进入

影视厅时， 影院工作人员理应给予适当的照明

辅助和引领， 以及安全提示， 但在事故现场，

影院没有安排工作人员在旁巡视和提示， 也没

有工作人员给予适当的照明辅助和引领服务，

可见， 影院安全措施不到位， 未能充分履行安

全保障义务以避免事故发生， 对袁女士的损害

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 应当承担次要的

赔偿责任， 法院据实酌定影院承担责任比例为

30%。 最终法院判决影院方赔偿袁女士 1.7 万

元。

因迟到摸黑进影院 手掌骨折
法院：影院担责 30%，赔偿 1.7万元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朱珠

本报讯 “百年传承， 中医秘方， 只要

60天就能根治白发， 60岁之前绝不返白！” 受

白发困扰多年的丁女士， 某日在某网购直播平

台看到了这样的广告。 心动的丁女士点开了链

接， 殊不知自己已经掉入了骗子的陷阱。 近日

经杨浦区检察院起诉， 杨浦区人民法院判处黄

某某等 5 人犯诈骗罪， 判罚其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至 12年不等， 并处罚金。

丁女士称， 自己随便咨询了一下， 便有一

名自称“王医师” 的人加其微信与之联系。 发

送照片后， “王医师” 即反馈了毛囊检测结

果， 称丁女士存在“毛囊不畅、 肝肾不好、 急

需调理， 但是问题不大， 60 天就能根治， 先

付 200 元定金便可发货。” 于是， 丁女士花

1500余元买了一个疗程。

在使用产品一段时间后， 丁女士发现自己

的白发并没有“转黑”， “王医师” 称， 丁女

士本身“体质不好”， 之前的疗程只能调理身

体， 为后续更好地吸收“黑发产品” 效果， 还

需加购其他产品。 信以为真的丁女士在“专

家” 的极力推荐下， 又分次购买了近 1 万余元

的“洗头茶” “本草乌密” 等产品。 然而， 使

用这些产品后， 丁女士非但头发没有转黑， 还

出现了头皮红肿、 脸部浮肿等症状。 丁女士意

识到自己被骗了， 遂报警。

到案后， 黄某某称， 自己是该诈骗团伙的

负责人。 团伙前期通过在网络平台投放有关白

发转黑发的广告， 吸引客户添加业务员的微

信， 然后业务员按照设定好的“话术” 与客户

聊天， 向客户宣传产品系百年配方， 同时有医

生在线看病配药。 当客户就产品或疗效等问题

提出疑问时， 业务员会将“莫须有” 的诊所地

址告知客户。 同时为了显示专业性， 诈骗团伙

还有专门人员合成各种毛囊检测、 身体检测报

告图片。

“我买来的东西都很便宜， 成本在 10 元

左右。 我将膏汁的包装换成‘百年传承育发’，

以 10倍以上的价格卖给客户。” 黄某某称， 销

售的产品其实都是夸大疗效， 实际没什么效

果， 但是使用后也出不了大毛病。

经审查， 该团伙营业额累计近 500 万元左

右。

60岁前无白发？ “独门配方”原是陷阱
骗子团伙全部获刑


